
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 請 人 姓 名  身分證字號： 

出 生 日 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□ 身心障礙者 

最 高 學 歷  連絡電話  

申 請 人 數 □個人□集體    人 職 業 別 □工會幹部□勞工 

聯 絡 地 址 
（公文寄發地） 

□□□-□□ 

檢具基本資料 

□申請書＊集體申請案件，申請書由代表人填寫，並皆需檢附身分證影本 

□切結書 

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□戶籍謄本影本＊時間需為申請當日且具記事 

□勞資爭議調解證明文件影本 
＊勞工局調解：調解申請書及歷次調解紀錄 
＊法院調解：勞動調解筆錄 

□訴訟證明文件影本＊請提供完整訴狀，非理由容後補陳之版本 
＊一審：起訴狀 

＊二審/三審/更審：前一審級判決書和上訴狀/答辯狀（需有法院收件章或開庭通知書） 

□存摺影本＊集體申請案件，僅需檢附代表人存摺影本 

□集體申請案：委任書/放棄補助切結書（單人申請不需檢附） 
＊集體調解並提起訴訟且申請本基金補助者，需選定一位代表人，其他勞工請填寫委任書委任該代表人 

＊集體調解，但未提起訴訟/裁決之勞工，請填寫放棄本基金補助切結書 

申請補助項

目、金額及檢

具文件 

律師費 
(上限 4 萬 5 千元) 

一審＿＿＿＿＿元 
申請二審/三審/更審律師費，

資方□有□無上訴。 
＿＿＿＿_____（簽章） 

二審＿＿＿＿＿元 

三審＿＿＿＿＿元 

□律師費收據正本 
＊收據應含：日期、律師姓名或事務

所名稱、地址、立據人（律師或事務

所）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、勞工姓

名、收費項目及金額 

＊如填身分證字號，請依印花稅法第 7

條第 1 項第 2 款由立據人貼金額千分

之四印花稅票 

□律師委任狀 

裁判費 
(法院收據金額) 

一審＿＿＿＿＿元 

二審＿＿＿＿＿元 

三審＿＿＿＿＿元 

 
□裁判費收據影本並簽

章 
＊法院正式收據，非便利商店或金融

機構繳款明細 

生活補助費 
(爭議發生當日投保薪資 80%為

限，最高 3 萬/月) 

 ＿＿＿＿＿＿元/月 

 
□最新勞保投保薪資證明 

□最近三年綜合所得稅各

類所得資料清單 

匯款帳戶 
金融機構名稱：_____＿＿＿___銀行＿＿＿＿＿______分行 

帳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________(匯款手續費同意自行負擔) 

申請人簽章： 
本人確認以上陳述及檢具文件確實無誤，如有不實或文件繳交錯誤，願負一切責任。 

 



 


